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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总队五支队、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黑龙江省

护理高等专科学院、伽玛卫生消毒用品（佛山）有限公司、开封联昌药业有限公司、施洁乐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巴司德尼（上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盈纬达（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河南领辉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朗索医用消毒剂

有限公司、碧谛艾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PDI）。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玲、顾健、杜丽、任慧、李宝珍、蔡虻、李福琴、朱仁义、孙巍、卢杰、魏

秋霞、黄新宇、肖佳庆、魏巧妙、林春桥、宋恒志、郭春林、李德峰、刘弈岩、刘守领、王金强、虞正

祺、孙建生、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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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消毒湿巾使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毒湿巾的管理与使用要求、清洁消毒操作规程、注意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用于手部、完整皮肤、医疗设施设备表面、诊疗用品表面、一般

物体表面及污物的清洁消毒。 

其他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医学隔离观察场所（点）等单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WS/T507 软式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WS/T509 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WS/T512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 

WS/T313-2019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T/WSJD001 载体消毒剂卫生要求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 年版）（国卫医函〔2021〕238 号）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2021 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卫办医函〔2021〕55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毒湿巾 disinfectant wipes 

以非织造布、织物、木浆复合物、木浆纸等为载体，适量添加生产用水、消毒剂或其他辅助成分等

原材料，对处理对象（如手部、完整皮肤、医疗器械表面及各类物体表面）具有清洁和消毒作用的湿巾。 

[来源：WS/T 512-2016，3.7，有修改] 

3.2  

消毒干巾 disinfectant dry wipes 

以非织造布、织物、无尘纸或其他原料为载体，适量添加固体消毒剂等原料制成，接触液体后具有

清洁与消毒作用的干巾产品。 

注：消毒干巾是消毒湿巾的一种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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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水平消毒湿巾 high-level disinfectant wipes 

能杀灭一切细菌繁殖体（包括分枝杆菌）、病毒、真菌及其孢子和绝大多数细菌芽孢的消毒湿巾。

注：有效成分包括含氯制剂、过氧化氢、过氧乙酸等。 

[来源：WS/T 367-2012,3.17,有修改] 

3.4  

中水平消毒湿巾 intermediate-level disinfectant wipes 

能杀灭除细菌芽孢以外的各种病原微生物包括分枝杆菌的消毒湿巾。 

注：有效成分包括氯己定醇、季铵盐醇、碘伏等。 

[来源：WS/T 367-2012,3.18,有修改] 

3.5  

低水平消毒湿巾 low-level disinfectant wipes 

能杀灭细菌繁殖体（分枝杆菌除外）和亲脂病毒的消毒湿巾。 

注：有效成分包括季铵盐、氯己定等。 

[来源：WS/T 367-2012,3.19,有修改] 

3.6  

消毒湿巾卫生安全评价 hygiene and safety assessment of disinfectant wipes 

对消毒湿巾产品有效性和卫生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 

注：评价内容包括产品标签、说明书、检验报告(含结论）、企业标准或质量标准、进口产品生产国（地区）允许

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及报关单。 

[来源：WS 628-2018,3.1,有修改] 

3.7  

一般物体表面 objects surface 

医疗机构除医疗器械、设施设备、诊疗用品以外的各类物体表面。 

[来源：GB 27952-2020,3.1,有修改] 

4 管理与使用要求 

4.1  管理要求 

4.1.1 选用的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产品的卫生质量应符合 T/WSJD001的要求。 

4.1.2 应参照消毒产品管理要求，依据产品说明书索取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按

照产品说明书的杀灭病原微生物类别、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作用时间及注意事项等要求使用。 

4.1.3 医务人员应根据清洁消毒对象污染程度进行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选用相应的消毒湿巾，并

制定标准操作规程。 

4.1.4 医务人员实施环境清洁消毒时应根据其环境要求及消毒湿巾种类做好个人防护及手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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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管理部门应对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的清洁消毒过程进行指导和质控，若开展清洁消毒效果监测

应按照附录 A的方法进行。 

4.1.6 使用后的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应按《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年版）要求处理。 

4.2  使用要求 

4.2.1 使用范围 

根据产品的使用范围选择不同的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见表1。 

表1 使用范围 

分类 手部 完整皮肤
a
 一般物体表面

b
 医疗设备设施

c
及诊疗用品

d
表面 污物

e
 

消毒湿巾 √ √ √ √ √ 

消毒干巾     √ 

a 不包括有创操作前的皮肤消毒。 
b  
一般物体表面包括床单元（床、床头柜、椅子等）、设备带、呼叫器按钮、电脑、电话、键盘、鼠标、遥控

器、病历夹、病历车、治疗车、共用洁具（水龙头、水池、座便器）、公共诊疗区域物体表面（电梯按钮、扶

手、患者自助系统、门把手、桌、椅子、电源开关等）、玻璃窗、门、卫生间台面等。 
c
 医疗设施设备表面包括呼吸机、麻醉机、透析机、口腔综合治疗台、新生儿暖箱、ICU 和手术室吊塔、监护

仪、输液泵、注射泵、雾化器；除颤仪、心电图仪、B 超诊断仪；耳温仪、输液架、物理治疗仪、中药熏蒸多

功能治疗机、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核磁共振仪器、CT 设备、DR 设备等。 
d
 诊疗用品包括接触完整皮肤 B 超探头、体温表（仪）、治疗头（电极）、血压计袖带、听诊器、叩诊锤、拔

罐类器具、刮痧器具、敷熨熏浴类器具、艾灸器具等。 
e
 污物包括排泄物、呕吐物、体液、血液及其污染的物品及环境。 

4.2.2 使用选择 

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时，可根据消毒水平分级及杀灭病原微生物种类选择不同类别消毒湿巾。

见附录B的表B.1。 

4.2.3 使用方法 

消毒湿巾开封前，应检查包装的密封性及有效期，确保外包装具有良好的闭合性，没有漏液、胀气

及过期现象；取出的湿巾应保持湿润；使用后应及时封口，在产品说明书标注的开封有效时间内使用。 

4.2.4 手部和完整皮肤 

手部或完整皮肤消毒时应选用单片独立包装的适用于手或皮肤的消毒湿巾。 

4.2.5 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表面 

根据科室、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的风险等级及表面污染程度选择合适的消毒湿巾。普通科室日

常表面清洁消毒可选用中、低水平消毒湿巾；重点科室如发热门诊、手术室、血透室、ICU等应选用中、

高水平消毒湿巾。 

4.2.5.1 消毒湿巾可用于中、低度危险性诊疗用品的清洁消毒，不适用于接触完整黏膜的侵入性操作

器械或通过管道间接与浅表体腔黏膜接触的器具等的清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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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使用科室可根据医疗设施设备或诊疗用品的实际需求及不同清洁消毒对象的特点制定具体清

洁消毒操作步骤（SOP）。 

4.2.5.3 选择使用消毒湿巾对医疗设施设备或诊疗用品进行清洁消毒时，应根据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或

操作规程选择与其适宜的消毒湿巾；精密仪器设备的操作面板、显示屏表面等应考虑消毒湿巾的含液量

和腐蚀性。 

4.2.5.4 多重耐药菌感染暴发或者疑似暴发时，患者使用的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的表面应当增加清洁

消毒的频次。如遇甲类或乙类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时，应针对其病原微生物类别选择相应的消毒湿巾，

同时应增加清洁消毒的频次。突发不明原因的传染病时，如使用消毒湿巾清洁消毒，应符合届时国家发

布的规定。 

4.2.5.5 清洁消毒时机 ： 

a) 每日工作前后可选择使用消毒湿巾对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的表面进行擦拭清洁消毒。诊疗患者

人数较多时，可视具体情况增加高频接触表面的清洁消毒频次。持续使用的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

品的表面应定期消毒。 

b) 专人专用或公用的医疗设施设备表面选择使用消毒湿巾清洁消毒时，其清洁消毒频次根据具体情况

实施；如交叉使用的医疗设施设备应在每人次诊疗结束后对其患者接触的部分进行擦拭清洁消毒。 

c) 多重耐药菌感染或定植患者及甲类或乙类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患者每人次诊疗结束后应对患者

接触的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的表面尤其是高频接触的表面如按钮、操作面板等进行清洁消毒。 

d) 医疗设施设备、诊疗用品的表面遇明显污染时，应立即进行清洁消毒处理。 

e) 进行侵入性操作、吸痰等高度危险性诊疗活动后，应对医疗设施设备、诊疗用品的表面及相关物体

的表面及时进行清洁消毒。 

4.2.6 一般物体表面 

4.2.6.1 对消毒对象实施擦拭时应有序进行，应遵循从清洁到污染的原则。多名患者共同居住的病室

内的医疗设施设备表面、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操作应遵循清洁消毒单元化的原则，避免交叉污染。 

4.2.6.2 高度风险诊疗区域的物体表面选择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清洁消毒时，其清洁消毒频次按照科室

的规定进行。 

4.2.6.3 中、低度风险区域，日常以清洁为主，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宜选择中、低水平消毒湿巾进行清

洁消毒。 

4.2.6.4 诊疗过程中发生体液、血液等污染时，应随时使用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进行清洁与消毒处理。 

4.2.7 污物 

如遇污物污染时，应根据污物的量选择相应的高水平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清除污物。 

5 清洁消毒操作规程 

5.1 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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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张用于手消毒的消毒湿巾，遵照WS/T 313-2019附录A条款要求均匀揉搓双手，擦拭消毒后保

持作用时间不少于15s。 

5.2 完整皮肤  

   打开一张用于皮肤的消毒湿巾擦拭待消毒部位，参照产品说明书的操作方法进行擦拭，消毒后保持

作用时间不少于 15s。如被污物污染时，应先清除污物，再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消毒。 

5.3 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 

5.3.1 按消毒湿巾说明书要求的方法打开包装，取出消毒湿巾均匀擦拭各类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

的表面，其消毒擦拭的表面应保持湿润，无遗漏。消毒湿巾应为一次性使用，当擦拭不同表面或消毒湿

巾污染时应及时更换，避免交叉污染。 

5.3.2 临床科室或诊疗场所的医疗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表面选择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时，遵照

4.2.5中的相关要求。 

5.3.3 部分重点科室医疗设施设备： 

a) 重症监护病区（房）以患者配备的基本服务设施及相关高频接触表面为一个清洁单元，主要包括监

护仪、呼吸机、输液泵、注射泵、吊塔等医疗设施设备的表面，选择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时，

按照由清洁到污染的原则，严禁床单元间交叉使用。 

b) 血液透析中心（室）选择使用消毒湿巾清洁消毒时，应在患者透析结束后对透析单元内的血液透析

机等仪器表面进行清洁消毒。 

c) 新生儿病区（室）选择使用消毒湿巾清洁消毒时，应以每个暖箱为单元进行表面清洁消毒，应选用

对皮肤无刺激、无致敏性的消毒湿巾的产品消毒暖箱外表面。患儿使用后的暖箱消毒可使用消毒湿

巾对其内外表面进行擦拭，擦拭后应清水去除残留消毒剂。 

5.3.4 诊疗用品： 

a) 血压计袖带等弯曲诊疗用品宜展开后正反面清洁消毒，均匀擦拭无遗漏。 

b) 小件诊疗用品如体温表（仪）、听诊器等，根据风险等级选择消毒湿巾，均匀擦拭无遗漏。 

c) 接触完整皮肤的超声探头使用后先采用清洁纸巾擦拭去除探头上的耦合剂，再使用消毒湿巾对其表

面进行清洁消毒；接触完整黏膜的超声探头应先去除无菌保护套/膜，再用消毒湿巾擦拭探头，保

证消毒作用时间。 

5.3.5 治疗车的表面选择使用消毒湿巾清洁消毒时，应按照治疗盘、治疗车上层、治疗车下层的顺序

依次进行，擦拭应全部覆盖治疗车表面。车载医疗废物桶和生活垃圾桶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擦拭清洁消

毒内外表面，如有肉眼可见污物，应先清洗再清洁消毒。  

5.3.6 备用状态的设施设备及诊疗用品的表面选择使用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时，至少启用前进行擦

拭，其表面应全部覆盖、无遗漏。 

5.4 一般物体表面 

5.4.1 待清洁消毒的一般物体表面使用消毒湿巾擦拭时应符合清洁消毒单元化的原则，选择与物体表

面材质相适宜的消毒湿巾进行清洁消毒。且遵照 4.2.6 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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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一般物体表面清洁消毒操作规程遵照 5.3.1 要求执行。 

5.5 污物 

5.5.1 少量的污物，可选择使用高水平消毒湿巾或湿润后的消毒干巾小心移除，实现清洁消毒一步完

成。大量的污物，先采用高水平消毒干巾覆盖清除后，再根据污染的病原微生物特点选用适宜的消毒湿

巾擦拭。 

5.5.2 使用消毒干巾时应包裹全部污物，弃置于黄色医疗废物收集容器，按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置。再

采用消毒湿巾擦拭清洁消毒(包括污染该范围内的各类物品表面，如病床、床头柜、墙面及地面等)， 应

按照由周围区到中心区，且由轻度污染到重度污染的原则全部覆盖有序进行。 

6 注意事项 

6.1 对使用的对象产生不良影响时，应停止使用并用清水擦拭去除残留。 

6.2 对消毒湿巾成分过敏者慎用。 

6.3 消毒湿巾为外用产品，避免直接入口；婴幼儿玩具等表面清洁消毒擦拭时，应选择无毒、无刺激

性、无致敏作用的消毒湿巾。 

6.4 消毒湿巾或消毒干巾的清洁消毒面积不应超过说明书规定的最大清洁消毒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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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清洁消毒效果监测 

清洁消毒效果评价监测频次应遵照WS/T313、WS/T507、WS/T509、WS/T512 及《血液净化标准操作

规程》（2021版）等相关重点科室标准执行。 

A.1 清洁效果评价指标及方法应按照WS/T512 附录A中目测法或化学法的相关要求执行。 

A.2 清洁消毒后微生物监测评价方法： 

a） 医疗设施设备表面、诊疗用品表面、一般物体表面清洗消毒后效果评价应按照GB15982的要求执行。 

b)  手部消毒效果评价应按照WS/T313-2019中8.2.2的要求执行。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WSJD 63—2024 

8 

附 录 B 

（资料性） 

消毒湿巾消毒水平及杀灭病原微生物种类 

 

消毒湿巾消毒水平及杀灭病原微生物种类见表B.1。 

表 B.1 消毒湿巾消毒水平及杀灭病原微生物种类 

消毒水平 消毒剂有效成分 

杀灭病原微生物种类 

细
菌
繁
殖
体 

分
枝
杆
菌 

细
菌
芽
孢 

真
菌 

亲
脂
性
病
毒 

亲
水
性
病
毒 

高水平 高水平消毒剂如含氯消毒剂、过氧化氢、过氧乙酸等 ＋ ＋ ＋ ＋ ＋ ＋ 

中水平 中水平消毒剂如氯己定醇、季铵盐醇、碘伏等 ＋ ±  ＋ ＋ ± 

低水平 低水平消毒剂如季铵盐、氯己定等 ＋    ＋  

注 1：+表示可杀灭病原微生物，±表示可杀灭部分病原微生物。 

注 2：乙醇不适用于诺如病毒、手足口病病毒等亲水性病毒。 

注 3：氯己定不适用于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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